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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4/2021_2022__E5_95_86_E5

_8A_A1_E9_83_A8_E5_c29_34807.htm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

施办法》已经2004年12月8日商务部第17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2005年4月1日起施行。部 长 薄熙来主 任 马 

凯局 长 王众孚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

施办法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汽车品牌销售行为，促进

汽车市场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从事汽车品牌销售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汽

车品牌销售，是指汽车供应商或经其授权的汽车品牌经销商

，使用统一的店铺名称、标识、商标等从事汽车经营活动的

行为。 汽车供应商是指为汽车品牌经销商提供汽车资源的企

业，包括汽车生产企业、汽车总经销商。 汽车品牌经销商是

指经汽车供应商授权、按汽车品牌销售方式从事汽车销售和

服务活动的企业。 汽车总经销商是指经境内外汽车生产企业

授权、在境内建立汽车品牌销售和服务网络，从事汽车分销

活动的企业。 第四条 境内外汽车生产企业在境内销售自产汽

车的，应当建立完善的汽车品牌销售和服务体系,提高营销和

服务水平。 第五条 汽车供应商应当制定汽车品牌销售和服务

网络规划（以下简称网络规划）。网络规划包括：经营预测

、网点布局方案、网络建设进度及建店、软件和硬件、售后

服务标准等。 第六条 同一汽车品牌的网络规划一般由一家境

内企业制定和实施。境内汽车生产企业可直接制定和实施网

络规划，也可授权境内汽车总经销商制定和实施网络规划；



境外汽车生产企业在境内销售汽车,须授权境内企业或按国家

有关规定在境内设立企业作为其汽车总经销商,制定和实施网

络规划。 第七条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汽车品牌销售

管理工作，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汽

车品牌销售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地方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辖区内汽车品

牌销售有关监督管理工作。第二章 汽车总经销商、品牌经销

商的设立 第八条 汽车总经销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㈠具备企

业法人资格； ㈡获得汽车生产企业的书面授权，独自拥有对

特定品牌汽车进行分销的权利； ㈢具备专业化汽车营销能力

。主要包括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广告促销、网络建设及其

指导，产品服务和技术培训与咨询、配件供应及物流管理。 

外商投资设立汽车总经销商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应当符合

外商投资管理的有关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